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××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
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
（参考模板）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142 号）和《辽宁省自然资源厅 辽宁省生态环境厅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全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》（辽自资规〔2025〕**号）的要求，经相关部门审查，对**项目，出具如下认定意见：
[bookmark: _Hlk171948745][bookmark: _Hlk171949104]1.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情况。项目用地〔用海/用岛〕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，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约**公顷；跨市（或县）行政区域的，分别表述占用面积。
[bookmark: _Hlk171950094][bookmark: _Hlk171950646]2.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规则情形。符合相关规划的需要表述：项目符合**规划。项目符合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第**种情形，具体表述**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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